
证券代码:002666� � �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14-022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投资概述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长春骏耀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收购长春骏

耀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春骏耀

”）

之全部权益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

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４－００９

】

及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资产的

公告

》【

２０１４－０１４

】）

二

、

进展内容

（

一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长春骏耀分别收到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

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

（

汽车核变通内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１４００１７８２７５

号

）

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

核准变更登记事项如下

：

登记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股东名称

黄玉凤出资

３２９０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９９．６９７％

；陈

明会出资

１０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为

０．３０３％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３３００

万元人民

币，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

营业期限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５

日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 黄玉凤 徐团华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核准的备案事项如下

：

备案事项 备案前内容 备案后内容

董事（监事）会成

员

黄玉凤，执行董事，总经理；

陈明会，监事。

徐团华，执行董事，总经理；

徐璐，监事。

三

、

备查文件

１

、《

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

》；

２

、《

长春骏耀营业执照

》（

变更后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60� � �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2014-030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5

月

18

日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15

日以邮件方式送出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7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

董事甘卫民

、

张佳运

、

刘滴滴

、

王正年以通讯方式参与会议

。

公司全体监事

、

部分高管列席

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举行与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甘卫民女士主持

,

经过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并进行资格审查后

,

同意向董事会推荐总经理朱家钢先生

、

副总经理王鑫文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详细情况请阅同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4-031)

。

二

、

会议以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详细内容请查阅

《

证券时报

》、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

三

、

会议以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分别收购欧洲通用航空发动机公司和共轴双旋

翼直升机技术资产及样机的议案

》

根据公司发展通用航空新一代共轴双旋翼直升机

、

无人机的战略

,

顺应中国通用航空产业的后发优势

和有利的时间窗口

,

公司积极部署发展共轴双旋翼直升机和无人机的国际合作

,

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引入专业

研发团队

,

寻找估值合理甚至严重偏低的优良通航资产

,

为下一步参与国内外市场开发获得竞争优势

。

基于上述工作目标

,

结合专家队伍多年的工作成果

,

公司拟分别收购以下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

航空发

动机公司

85.6%

股权和德国

SkyTRAC/SkyRIDER

项目的技术资产和样机

。

详细情况请阅同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85.6%

股权

、

收购德国

SkyTRAC/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

产和样机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4-032)

。

注

:1

、

以上提名不会导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2

、

股东大会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

3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董事候选人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60� � �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2014-031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原董事简伟文先生

、

周伯添先生的请辞

,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与公司章程不符

,

为保障董事

会规范运作

,

现拟补选两名非独立董事

。

公司提名委员会经过征询意见

,

并进行资格审查后

,

向董事会推荐总

经理朱家钢先生

、

副总经理王鑫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

候选人简历

》

附后

),

该事项

已经征得被推荐人同意

。

2014

年

5

月

18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同意提名朱家钢先生

、

王鑫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至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

上述补选事项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

详见巨潮资讯网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董事会声明

:

以上提名不会导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特此公告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家钢先生

:

德国国籍

,1963

年生

,

硕士

。

曾就读于南京大学化学系

;1987

年

,

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暨测

量系并获建筑技术管理学士学位

,

同年获德国

ABB

集团颁发奖学金并留学德国曼海姆大学

,1992

年获曼海姆

大学商用信息学硕士学位

。

1992

年毕业后任职德国

ABB

工业自动化集团中国业务经理

;1995

年

,

就职于德国联合铝业集团发动机有

限公司

,

担任亚洲项目经理

;1997

年

,

加入德国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

,

担任驻华首席代表

;2000

年

,

任欧洲德隆

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

在德国从事为中国国内企业策划和执行在欧洲的并购项目

;2005

年至

2008

年

,

担任德国

罗斯科投资集团驻亚洲首席代表

;2008

年至

2010

年

,

任德国国际管理和创新集团下属伊敏哲管理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营运副总裁

;2012

年

9

月到

2013

年

12

月

,

担任奥地利斯太尔动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本公司总经

理

。

朱家钢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王鑫文先生

:

中国国籍

,1975

年生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96

年至

2002

年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

,

获得企业管

理硕士学位

。

先后供职于中汽南方集团任投资经理

、

World Peace Group

任南中国国际项目主管

、

GFORT

资

产管理公司任项目总监

,

目前在哈萨克斯坦阿耶茨克冶金综合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董事

,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

王鑫文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

与公司董事

、

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

,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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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瑞士Mistral� Engines� SA�

85.6%股权、收购德国

SkyTRAC/SkyRIDER共轴双旋翼

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分别收

购欧洲通用航空发动机公司和共轴双旋翼直升机技术资产及样机的议案

》

,

公司拟分别收购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

航空发动机公司

85.6%

的股权

、

德国

SkyTRAC/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

机

。

本次收购不需要取得瑞士

、

德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批准

,

但根据中国法律规定

,

在完成收购

Mistral

Engines SA

的法律手续后一个月内

,

公司应向商务主管部门就本次收购履行备案程序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4

年

5

月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与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

以下简称

“

MESA

”

)

及其

34

名股东达成了股权收购的一致意向

,

公司拟收购

MESA 85.6%

股权

,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为

3,

131,913.44

瑞士法郎

,

按照

2014

年

5

月

19

日瑞士法郎和人民币的外汇汇率中间价

,

合人民币

21,886,124.31

元

;

与

德国籍自然人

PETER CHROBAK

达成一致意向

,

公司拟收购

PETER CHROBAK

作为唯一所有者的

SkyTRAC/

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的全部技术资产和样机

(

包括单座级

、

双座级和四座级各一架

),

收购后公司

成为上述资产及所有变体

、

三种设计原型机的唯一所有者

,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为

2,520,000

欧元

,

按照

2014

年

5

月

19

日欧元和人民币的外汇汇率中间价

,

合人民币

21,283,164.00

元

。

(

以下简称

“

本次收购

”

)

。

2

、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分别收购欧洲通用航空发动机公司和共轴双

旋翼直升机技术资产及样机的议案

》

,

收购瑞士

Mistral Engines SA

航空发动机公司

85.6%

股权的事项由公司

通过香港全资子公司伊立浦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伊立浦国际

”

)

在瑞士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AeroSteyr Rotary Sàrl (

以下简称

“

ASR

”

)

执行

,

收购完成后

,ASR

将持有

MESA 85.6%

的股权

;

收购德国

SkyTRAC/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的事项由伊立浦国际执行

。

3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

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4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二

、

ASR

的基本情况

(

一

)

设立情况

2013

年

11

月

28

日

,

伊立浦国际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在瑞士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并于

2014

年

2

月

6

日在瑞

士注册成立了

AeroSteyr Rotary Sàrl

。

(

二

)

基本概况

1

、

公司名称

:AeroSteyr Rotary Sàrl;

2

、

注册资本

:2

万瑞士法郎

;

3

、

注册地址

:

瑞士

;

4

、

经营范围

:(

瑞士乃至欧洲范围内

)

收购企业资产

;

收购

、

持有和出售其他公司的股份

;

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元） 实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１

伊立浦国际 货币 瑞士法郎

２０

，

０００

瑞士法郎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瑞士法郎

２０

，

０００

瑞士法郎

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

、

交易对手方介绍

1

、

收购瑞士

MESA85.6%

股权事项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共涉及

MESA34

位股东

(

以下简称为

“

出售股东

”

),

具体情况如下

:

姓名 出售的登记股权（份）

ＡＶＩＡＬ Ｓ．Ａ． ４０

，

４４７

，

３５０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２

，

４９３

，

４７０

ＧＥＬＥＳ １

，

２９２

，

５１１

ＲＥＬＥＣＯＭ １

，

１４５

，

０６９

ＡＩＳＯ Ｓ．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６９２

，

０００

ＳＡＲＡＳＩＮ ６３４

，

００８

ＧＡＮＺ ６００

，

０００

ＬＩＴＳＣＨＩ ５２７

，

００６

ＫＯＬＢ ４２１

，

９７３

ＦＵＳＩＬＬＥＲ ３５０

，

０００

ＢＡＤＯＵＸ ２９６

，

８８８

ＦＲＩＥＤＬＩ ３００

，

０００

ＤＥ ＷＥＣＫ １８８

，

９７８

ＤＡＬＥ ＫＯＬＢ ２５０

，

０００

ＨＥＲＺＯＧ ２５０

，

０００

ＷＵＬＬＩＭＡＮ １５５

，

０００

ＧＥＨＲＩＧ ８３

，

５００

ＦＥＬＬＥＲ ８０

，

００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７７

，

６２９

ＧＲＥＵＴＭＡＮＮ ７５

，

９５５

ＢＲＵＳＣＨＷＥＩＬＥＲ ６０

，

０００

ＤＩＥＨＬ ５０

，

０００

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 ３３

，

８９９

ＦＬＵＴＳＣＨ－ＳＨＥＮＫ ３０

，

０００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 ２５

，

０００

ＳＴＲＥＫＥＩＳＥＮ ２５

，

０００

ＨＥＲＴＩＧ ２０

，

０００

ＢＥＨＩＮＤＡ ２０

，

０００

ＧＲＡＮＷＥＨＲ １５

，

０００

ＳＣＨＥＩＤＤＥＧＧＥＲ １５

，

０００

ＢＥＮＺ １０

，

６３９

ＨＥＳＳＥ ８

，

８６５

ＡＬＰＨＡ ＭＥＤＩＡ ７

，

０００

合计

５１

，

６８１

，

７４０

上述交易对手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2

、

收购德国

SKYTRAC/SKY 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事项

PETER CHROBAK,

男

,

德国国籍

,

护照号码

:C4WNCFH7J

。

PETER CHROBAK

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

系

。

四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收购瑞士

MESA85.6%

股权事项

1

、

交易标的的基本信息

名称

Ｍｉｓｔ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ｓ ＳＡ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注册地

ｃｈｅｍｉｎ Ｊ．－Ｐｈ．－Ｄｅ－Ｓａｕｖａｇｅ ３７

注册资本 瑞士法郎

２

，

４１３

，

７１２．２０

营业执照注册号

ＣＨＥ－１０９．０４７．２１５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 私营企业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及销售飞机的发动机

／

引擎

主要负责人

Ｇｅｌèｓ Ｃｌａｕｄｅ

、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Ｒｏｂｅｒｔ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Ｈａｎｓ

注

:

瑞士法郎

2,413,712.20

注册资本相当于

60,342,805

份的登记股权

。

2

、

交易标的股权结构

姓名 登记股权（份） 比例

ＡＶＩＡＬ Ｓ．Ａ． ４０

，

４４７

，

３５０ ６７．０２９３％

ＨＡＵＳＥＲ ３

，

００６

，

０６６ ４．９８１６％

ＨＡＵＳＥＲ ２

，

４９９

，

３８６ ４．１４２０％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２

，

４９３

，

４７０ ４．１３２２％

ＧＥＬＥＳ １

，

２９２

，

５１１ ２．１４１９％

ＲＥＬＥＣＯＭ １

，

１４５

，

０６９ １．８９７６％

ＡＩＳＯ Ｓ．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７２％

ＷＩＬＤ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６００％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６９２

，

０００ １．１４６８％

ＳＡＲＡＳＩＮ ６３４

，

００８ １．０５０７％

ＧＡＮＺ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９４３％

ＬＩＴＳＣＨＩ ５２７

，

００６ ０．８７３４％

ＤＥ ＲＡＥＭ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２８６％

ＯＴＴＯ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２８６％

ＫＯＬＢ ４２１

，

９７３ ０．６９９３％

ＦＵＳＩＬＬＥＲ ３９５

，

１４５ ０．６５４８％

ＢＡＤＯＵＸ ３１６

，

８８８ ０．５２５１％

ＦＲＩＥＤＬＩ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９７２％

ＤＥ ＷＥＣＫ ２８８

，

９７８ ０．４７８９％

ＤＡＬＥ ＫＯＬＢ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４１４３％

ＨＥＲＺＯＧ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４１４３％

ＷＵＬＬＩＭＡＮ １５５

，

０００ ０．２５６９％

ＧＵＴ １３５

，

０５２ ０．２２３８％

ＶＯＧＥＬ １２５

，

０００ ０．２０７１％

ＢＥＮＺ １０２

，

０００ ０．１６９０％

Ｍ

？

ＲＧＥＬＩ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６５７％

ＧＵＬＦ ＧＲＯＵＰ ９８

，

０００ ０．１６２４％

Ｋｒｅｄｉｔ－Ｆｉｎａｎｚ Ａｎｓｔａｌｔ ８８

，

６６０ ０．１４６９％

ＧＥＨＲＩＧ ８３

，

５００ ０．１３８４％

ＦＥＬＬＥＲ ８０

，

０００ ０．１３２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７７

，

６２９ ０．１２８６％

ＧＲＥＵＴＭＡＮＮ ７５

，

９５５ ０．１２５９％

ＭＡＧＬＯＣＫ ７０

，

０００ ０．１１６０％

ＨＯＯＰ ６７

，

５１６ ０．１１１９％

ＦＡＬＬＥＴＴＩ ６２

，

０８０ ０．１０２９％

ＢＲＵＳＣＨＷＥＩＬＥＲ ６０

，

０００ ０．０９９４％

ＰＦＩＳＴＥＲ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８２９％

ＤＩＥＨＬ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８２９％

ＳＣＨＡＵＢ ４５

，

０００ ０．０７４６％

ＧＭＵＲ ４３

，

８８５ ０．０７２７％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 ４０

，

１９２ ０．０６６６％

ＧＲＯＯＴＨＡＥＲＴ ４０

，

１８９ ０．０６６６％

ＢＡＫＥＲ ３７

，

３９１ ０．０６２０％

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 ３３

，

８９９ ０．０５６２％

ＦＬＵＴＳＣＨ－ＳＨＥＮＫ ３０

，

０００ ０．０４９７％

ＥＳＳＩＮＧＥＲ ２８

，

７４０ ０．０４７６％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Ｎ 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４１４％

ＳＣＨＯＬＥＲ 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４１４％

ＳＴＲＥＫＥＩＳＥＮ ２５

，

０００ ０．０４１４％

ＨＥＲＴＩＧ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３１％

ＢＥＨＩＮＤＡ ２０

，

０００ ０．０３３１％

ＭＥＣＡＮＡＩＲ ＳＡ １８

，

４３７ ０．０３０６％

Ｂｅｒｌｏｗｉｔｚ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Ｇ １７

，

７３２ ０．０２９４％

ＭＩＬＨＡＵＤ １７

，

００６ ０．０２８２％

ＭＩＣＺＫＡ １６

，

７００ ０．０２７７％

ＧＲＡＮＷＥＨＲ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２４９％

ＳＣＨＥＩＤＤＥＧＧＥＲ １５

，

０００ ０．０２４９％

ＨＡＥＦＬＩＧＥＲ １４

，

３００ ０．０２３７％

ＭＩＴＥＲＡ Ｆｉｎ． １４

，

０００ ０．０２３２％

ＰＡＮＯＳ １２

，

０５７ ０．０２００％

ＢＥＮＺ １０

，

６３９ ０．０１７６％

ＢＥＡＵ ９

，

１３９ ０．０１５１％

ＨＥＳＳＥ ８

，

８６５ ０．０１４７％

ＡＬＰＨＡ ＭＥＤＩＡ ７

，

０００ ０．０１１６％

ＫＡＹＫＡＶＯＵＳＳＩ ５

，

０８０ ０．００８４％

ＥＸＥＲＴＩＥＲ ４

，

６９９ ０．００７８％

ＤＥＶＡＵＤ ９４１ ０．００１６％

ＧＡＵＧＵＩＮ ６３２ ０．００１０％

ＲＯＵＧＥ ５６０ ０．０００９％

ＤＥＶＡＵＤ ４８０ ０．０００８％

合计

６０

，

３４２

，

８０５ １００％

3

、

交易标的的经营情况

MESA

成立于

2001

年

5

月

,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

,

是由通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专家所领导的新型航空发动

机研发与制造公司

,

在美国和法国设有全资子公司

。

从成立之初到现在

,MESA

已开发出一系列多燃料

、

液体

冷却的电子控制发动机

,

其研发的发动机基于

Wankel

航空转子技术

,

适用于轻型

、

超轻型旋翼直升机和固定

翼飞机

,

在可靠性

、

寿命

、

紧凑性

、

功率重量比

、

多燃料能力

、

易于维护性等方面和同行相比都有着明显的优

势

。

4

、

交易标的基本财务状况

MESA2013

年度及

2014

年

1

月

31

日的基本财务数据

(

未经审计

)

如下

:

单位

:

瑞士法郎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资产总计

２

，

２９１

，

５８３．０２ ２

，

１７２

，

７２２．６５

负债总计

１

，

０７４

，

０４３．１２ ９０３

，

４２１．０９

净资产

１

，

２１７

，

５３９．９０ １

，

２６９

，

３０１．５６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２４６

，

４１１．００

营业利润

－５１

，

７６１．６６ －６２１

，

２９０．６６

净利润

－５１

，

７６１．６６ －４９１

，

２８５．０１４

5

、

交易标的的主要资产情况

MESA

公司的主要资产详见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大成证字

[2014]

第

49

号

《

关于广东伊立浦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境外子公司

AeroSteyr Rotary Sàrl

收购

Mistral Engines SA

股权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

之

“

三

、

目

标公司主要资产

”。

6

、

其他说明

1)

公司委托了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和瑞士

Hodler Rechtsanw?lte

事务所联合进行股权收购的尽职调查并

出具正式尽职调查报告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正式的法律意见书对本次股权交易综合结论如下

:

本次收

购所涉及的交易各方均具有进行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

;

2)

本次收购不需要取得瑞士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的批准

,

但根据中国法律规定

,

在伊立浦境外子公司

ASR

完成收购

MESA

的法律手续后一个月内

,

伊立浦应向商务主管部门就本次投资履行备案程序

;

3)

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

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

4)

本次收购所签订的

SPA

适用瑞士法律

,

双方主体适格

,

内容符合瑞士法律的相关规定

。

(

二

)

收购德国

SkyTRAC/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事项

资产清单如下

:

项目 数量 备注

样机

３

台

ＦＪ ＳｋｙＴｒａｃ

直升机、

ＦＪ ＳｋｙＴｒａｃ Ａ２

直升机、

ＳｋｙＲｉｄｅｒ

直升机、

技术文件

８１７

套（份）

４

，

２６７

份设计图纸、

７

套磁带、

２

套影像资料、

９

套音频资料

零部件 大量 包括旋翼系统、尾部配件及其他零部件

上述资产所涉及的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由专家约瑟夫

.

瓦格纳于

1960

年在德国设立

,

之后于

1969

年完

成德国航空管理局适航取证

,1972

年完成美国

FAA

适航取证

。

上述资产权属清晰

,

保存完好

。

伊立浦国际和

PETER CHROBAK

与双方一致同意的独立第三方一起对

收购标的的所有技术资产和样机及其他物品进行了详实盘点

、

封存和签字确认

,

待交易完成后移交给我公

司

。

五

、

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收购瑞士

MESA85.6%

股权事项

1

、

合同生效要件

(1)MESA

现有的核心技术团队重新签订至少两年期的劳动合同

;

(2)

公司的董事会

(

股东会

)

通过

;

(3)

中国相关政府的备案及批准

。

2

、

交易金额

(1)

股权收购款

:

总额

3,131,913.44

瑞士法郎

,

按照

2014

年

5

月

19

日瑞士法郎和人民币的外汇汇率中间价

,

合

人民币

21,886,124.31

元

,

每股

0.0606

瑞士法郎

,

每股合人民币

0.4235

元

;

(2)

附加费用

a)

若

MESA

的引擎取得

FAA

或

EASA

的认证

,

则应向出售股东额外支付

603,428.05

瑞士法郎

;

且

b)

如果在

2025

年

1

月

31

日以前产生任何商业销售收入

,

则应向出售股东支付金额相当于商业销售收入的

10%,

但该金额以

3,085,931.00

瑞士法郎为上限

。

3

、

交易方式

(1)

一次性支付交易总金额

,

付至双方为本次收购于瑞士公证处所设立的监管账户

;

(2)

股权完成转让后

,

监管账户应将交易总金额的

75%

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

将剩余

25%

付至双方为本次

收购所设立的共管账户

;

(3)

本次收购完成日后的

18

个月后

,

共管账户应将交易总金额的

25%

及其相应利息全部付至转让方指定

账户

。

4

、

主要人员安排

提供给

MESA

现有核心技术团队的激励奖金将在其新劳动合同持续的第二年年终给付

,

奖金相当于所

约定的

6

个月工资的总和

。

(

二

)

收购德国

SkyTRAC/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事项

1

、

合同生效要件

(1)

资产包成功交付给买方并由买方签字认可

;

(2)

卖方承诺并保证卖方为标的资产包的唯一法定所有者并对该资产包拥有完全处置权

,

并承担买方对

发生于买方自接受资产包之日起两年内受到的所有来自第三方关于资产包的诉讼所产生的损失

;

(3)

无相关法律或政府禁止交易完成

。

2

、

交易金额

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为

2,520,000

欧元

,

按照

2014

年

5

月

19

日欧元和人民币的外汇汇率中间价

,

合人民币

21,

283,164.00

元

。

3

、

交易方式

一次性支付交易总金额

,

其中

:

在

2014

年

5

月

21

日前将

2,520,000

欧元支付至卖方指定银行账户

(

三

)

本次收购

,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出资

,

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

按照正常商业交易情况及市场价

格经双方协商定价

,

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

对公司独立性无不利影响

。

六

、

交易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交易目的

1

、

行业发展的需要

航空产业特点是研发投入大

、

时间跨度长

、

适航取证复杂

、

后期收益高且稳定

,

与大多数高科技产业一

样

,

目前主要的通用航空研发制造企业大多分布在美国

、

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

这些优秀的企业掌握大量

核心技术

,

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

通用航空产业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

,

具备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

特别

是近几年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

,

但还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需求

,

整个通用航空市场的成熟度需要进

一步提高

,

尤其体现在通航民营企业

,

企业经营规模较小

,

相对分散

,

核心业务主要集中在通用航空产业链附

加值不高的下游

。

为此

,

收购兼并是我国通用航空产业实现全球资源整合优化发展的主要手段和方向

。

2

、

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提出了通用航空业务未来

5

年的发展战略规划目标

,

计划从

2014

年开始的

5

年内

,

实施

并完成全球化的战略布局

,

成为新一代共轴双旋翼直升机

、

无人机领域的全球制造商

。

把握自

2008

年以来欧美经济下行和复苏的良机

,

寻找收购估值合理甚至严重偏低的优良通航资产

,

对公

司来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

,

通过国际并购获取国外先进技术

,

提高企业研发水平和管理能力

,

利用

海外现有的销售渠道和客户资源

,

完成全球化布局

,

以提高在通用航空领域的整体竞争力

。

(

二

)

存在的风险

1

、

市场风险

随着通用航空行业的发展

,

行业内的竞争不断加大

。

通用航空市场的政策开放和良好前景可能吸引更

多新的境内外竞争者进入通用航空行业

,

行业竞争的加剧还可能导致市场服务同质化

、

服务价格提升困难

。

如公司不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

将面临市场开拓难度加大的风险

。

同时

,

国内外宏

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

可能会影响公司的产品需求

,

进而影响公司的业务量

。

2

、

管理风险

随着未来公司通用航空业务的发展

,

经营规模亦将不断发展扩大

,

经营决策

、

组织管理

、

风险控制等公司

治理方面的风险因素也会不断显现

,

公司将面临组织模式调整

、

管理制度完善

、

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等风险

。

3

、

人才风险

随着业务的拓展

,

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

,

如果在对人才激励机制的建立

、

实施等方面

的措施不能尽快完善

,

将会影响到人才的积极性

、

创造性的发挥

,

造成人才流失

,

从而给公司的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

。

针对以上存在的风险因素

,

公司会通过持续的市场培育

、

科学决策管理以及广泛吸引和培育人才等针

对性措施进行防范

、

弱化直至消除或有的不利影响

。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公司实现

“

新一代共轴双旋翼直升机

、

无人机的全球制造商

”

战略目标的关键步骤

,

上述收

购的完成

,

公司不仅继承了产品在欧美国家适航取证的历史沿革

,

而且直接拥有了共轴双旋翼直升机及航空

发动机的核心技术资产

,

以及掌握这些尖端航空技术的技术团队骨干

,

产品在满足公司自身体系配套需求的

同时

,

也可以直接进入全球通用航空换装市场

。

公司将可以从高技术起点快速发展

,

结合现有的专家团队和既有成果

,

使得公司能迅速在产业链关键节

点获得核心竞争力

,

成为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整机和尖端科技发动机两大产业核心能力的标杆

科技公司

,

能以较高的效率

、

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风险进行全球产业布局和市场开发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

,

同意对全资子公司伊立

浦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增资额为

966

万美元

。

公司完成本次收购所需的资金由上述增资款项中

安排

,

故不会对公司日常的运营造成影响

。

七

、

备查文件

1

、

董事会决议

;

2

、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大成证字

[2014]

第

49

号

《

关于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子公司

AeroSteyr Rotary Sàrl

收购

Mistral Engines SA

股权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

;

3

、《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

(SPA,

即

“

关于收购

Mistral Engines SA

航空发动机公司

85.6%

股权的协

议

”

)

、《

Sales Agreement

》

(SA,

即

“

关于收购

SkyTRAC/SkyRIDER

共轴双旋翼直升机项目技术资产和样机的协

议

”

)

。

特此公告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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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

(

公告编号

:2014-027),

公司定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

(

星期五

)

下午

3:00

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一

、

临时提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5

月

18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梧桐翔宇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梧桐翔宇

”

)

(

持有公司股份

38,463,380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4.66%)

书面提交的

《

关于提请增加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

,

提议在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如下议

案

:

1

、《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2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

股东

,

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

梧桐翔宇持有公司股份

38,463,380

股

,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比例超过

3%

。

董事会

认为

:

该提案人的身份符合有关规定

;

其提案内容未超出相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及股东大会职权

范围

;

提案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和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

已于

2014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临时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

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除增加上述临时议案外

,

原通知列明的其他审议事项

、

会议时间

、

会议地点

、

股权登记日

、

登记方法等均保持不变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补充通知如下

:

(

一

)

、

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3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

年

5

月

30

日

(

星期五

)

下午

3:00

开始

,

会期半天

。

4

、

会议召开地点

: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 公司一楼会议室

5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23

日

(

二

)

、

会议审议事项

1

、《

关于与江苏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相关合作协议的议案

》

2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3

、《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

、

选举朱家钢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

、

选举王鑫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

(

三

)

、

会议出席对象

1

、

截止

2014

年

5

月

2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所有股

东

,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

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4

、

公司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

(

四

)

、

会议登记方法

1

、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登记

。

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

、

股东证券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代表人出具

的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2)

个人股东登记

。

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须持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

(3)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2

、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26

日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4:00~16:30)

3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佛山市南海区松

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

),

信函请注明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字样

。

联系人

:

简凌峰

、

陈国辉

联系电话

:0757-88374384

联系传真

:0757-88374990(

传真请注明

:

转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邮编

:528234

(

五

)

、

其他

1

、

联系地址及联系人

:

联系地址

: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

室

联系人

:

简凌峰

、

陈国辉

电话

:0757-88374384

传真

:0757-88374990

邮编

:528234

2

、

会议费用

:

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

3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附

:

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如下

: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与江苏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相

关合作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３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权股数

３．１

候选人朱家钢先生

３．２

候选人王鑫文先生

因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3

项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

现特别说明如下

:

1

、

请在第

3

项议案表决意见的

“

获得投票权股数

”

栏中填写投票权数

,

投票权数可集中使用

(

如直接打

“

√

”

,

代表将拥有的投票权均分给打

“

√

”

的候选人

)

2

、

选举非独立董事的投票权数

=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备注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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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会议日期

：

2013

年

5

月

19

日

（

星期一

）

10:00

2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曹坚先生

4

、

会议地点

：

公司科技楼四楼会议室

（

常州市延陵东路

558

号

）

5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会议

6

、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

10:00

时在公司科技楼四楼会议室

（

常州市延陵东路

558

号

）

采取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

，

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表共

21

名

，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257,831,67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64.44%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由公司董事长曹坚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常年

法律顾问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

7

项议案

。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

《

关于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7,831,670

股

。

同意

257,83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弃权

：

0

股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2

、

审议

《

关于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7,831,670

股

。

同意

257,83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弃权

：

0

股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3

、

审议

《

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全文的议案

》。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7,831,670

股

。

同意

257,83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弃权

：

0

股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4

、

审议

《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7,831,670

股

。

同意

257,83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弃权

：

0

股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

以

2013

年度末总股本

400,100,000

股为基数

，

按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2.00

元

（

含税

），

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80,020,000.00

元

（

含税

），

不送红股

，

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

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本公司

《

公司章程

》、《

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

及

《

未来三年

（

2012-2014

）

股东回报规划

》

中的规定和承诺

。

5

、

审议

《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7,831,670

股

。

同意

257,83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弃权

：

0

股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6

、

审议

《

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

2014

年审计机构的议

案

》。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7,831,670

股

。

同意

257,83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弃权

：

0

股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7

、《

关于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相应担保及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的议案

》

该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257,831,670

股

。

同意

257,831,67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

；

反对

：

0

股

；

弃权

：

0

股

；

该议案审议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

、

有效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

、

有效

；

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关于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法律意

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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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

cn

）

上刊登了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2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3

、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

，

须经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

及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4

、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变更

、

否决议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

：

00

开始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5

月

18

日

--2014

年

5

月

19

日

。

其中

，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5

月

18

日

15:00

至

2014

年

5

月

1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的时间为

：

2014

年

5

月

13

日至

2014

年

5

月

16

日期间每个工作日

的上午

9:00-12:00

，

下午

14:00-17:30

。

2

、

会议召开地点

：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金百合酒店会议室

。

3

、

会议召开方式

：

以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

。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5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传武先生

。

6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总计

38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5,769,922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5.7375%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

2

、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

，

代表股份总数

87,884,415

股

，

其中有

2

位股东需回

避表决

，

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3,927,90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9700%

。

3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842,017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7675%

。

4

、

公司独立董事张学斌先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

票权

，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披露的

《

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的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

告书

》。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

5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出席了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6

、

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方式及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及独立董事征集委托投票权相结合的方式

。

参会

股东中魏代英女士

、

董海军先生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

其持有的

3,956,510

股对以

下三项议案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股份数额不纳入该等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与会其余股东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各子议案的逐项表决结果为

：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2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3

限制性股票的分配情况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

授予日

、

禁售期

、

解锁期

、

相关限售规定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5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1,834,51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89%

；

弃权

0

股

，

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6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7

实施激励计划的财务测算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8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9

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解锁的程序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11

激励计划的变更

、

终止与其他事项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1.12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该子议案的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

法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83,935,40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11%

；

反对

435,677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0%

；

弃权

1,398,84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09%

。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2013

年

12

月

12

日及

2014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的相关公告

。

上述议案均属于

"

特别决议议案

"

，

已经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张清伟

、

钟晓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进行现场见

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

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国枫凯文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